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闽建建安函〔2025〕55号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
住建行业监管典型执法案例（第四批）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

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监管，现公布 2025 年

度第四批住建行业监管典型执法案例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要以案示警，加强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，强化安全宣传和

教育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全力防范安全风险。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年 12月 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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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，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福建某某建工有限公司

的行政处罚案

基本案情：2024年 10月 16日，第三季度“双随机”的检查中，

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现晋江市某某小学义务教育项目中，

工人吴某阳在未取得建筑施工升降机司机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

的情况下，驾驶施工升降机上岗作业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规定“生

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

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。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款规定“生产

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

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：……（七）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

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的。”

处罚情况：2025年 1月 6日，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福

建某某建工有限公司作出人民币 1万元整罚款，并责令限期改正

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二，福建省龙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福建某某建设有

限公司行政处罚案

基本案情：2025 年 3月 18 日下午，福建某某建设有限公司

在东方明珠小区门口红线内进行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工程时，未会

同燃气公司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，擅自使用挖机开掘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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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，导致东方明珠小区门口 DN160中压燃气管道断裂，燃气泄漏，

造成燃气安全隐患。

法律依据：《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八条规定“施工单

位在燃气管道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作业的，应当事先通知管

道燃气经营企业，与燃气经营企业协商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

施，在施工现场设置燃气安全的警示标志后，方可施工。”

《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规定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；造成燃气设施损坏，影

响燃气安全的，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给燃气经营

企业和用户造成损失的，承担赔偿责任。”

处罚情况：2025年 6月 3日，龙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福

建某某建设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5.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三，福建省漳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福建省某某建筑

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案

基本案情：2025 年 7月 25 日，福建省漳平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在检查中发现，由福建省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

漳平市某某加油站工程项目于 2019年 1月 10日进场施工，但该

项目在开工前未依法向相关主管部门办理施工许可证，存在违规

行为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七条规定“建筑工程

开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。”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“对于未取得施

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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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的，由有管辖权的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，限期改正，对建设

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%以上 2%以下罚款；对施工单位处 3万元

以下罚款。”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规定“依照本办法规

定，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，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%以上 10%以下罚款。”

处罚情况：2025年 9月 1日，福建省漳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对福建省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，

并对项目负责人陈某华处以 500元人民币的罚款。


